关于我院2010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通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0]4号)，以及津教委办[2010]2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院2010年预征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预征对象要求
2010年预征报名仅面向我院的男性应届毕业生；女生与在校生不参加预征，如有需要入伍报名前回学校所在地征兵办报名补办。
二、预征报名方式
自2010年始，所有参加预征的高校毕业生必须上网登记报名。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的网址为
http://zbbm.chsi.com.cn和http://zbbm.chsi.cn
三、预征报名流程
以下为学生从报名到预征入伍的简要流程：
1．学生登录预征报名网详细了解相关政策，确定是否参加报名。
2．学生登录学信网实名注册系统进行注册。
3．学生登录预征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报名信息并确认报名。
4．学生打印《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以下简称《预征登记表》）及存根（一份），其中《预征登记表》中“技术等级、个人简历”两项内容打印出来后手工填写，技术等级填写个人获得的技术等级证书名称及级别，个人简历填写小学至大学期间就读的学校名称班次、时间、证明人。同时打印《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打印两份，以下简称《补偿代偿申请表》）。
5、学生携《预征登记表》找班级辅导员对该生在校表现做真实鉴定（鉴定内容为：该生在校期间日常表现和文化程度及是否具有毕业资格），由班级辅导员在《预征登记表》上填写鉴定意见，由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检查确认并签名（不要加公章，填写所在系联系电话）；学生携签署完意见的《预征登记表》前往学生处办理审核。
6．学生携《补偿代偿申请表》到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学生的学费和院校地助学贷款信息，并由资助管理中心在网上进行同步审核确认。
7．县级征兵办会同教育、院校、卫生、公安部门组织报名人员政治初审、身体初检。
8．6月30号前，经初审初检合格的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高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在网上进行预征对象同步确认，请各系在离校当日通知学生前往学生处领取审核签字盖章后的《预征登记表》和《补偿代偿申请表》，作为优先征集的凭证。
9、征兵开始前，学院逐一通知生源地预征对象其报名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按照有关规定实现优先征集。
10、2011年1月15日前，在确定学生入伍后，由县级资助中心通过机要将《补偿代偿申请表》寄回学校。
11、2011年2月后，学院资助管理中心对本校入伍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信息进行复核，并汇总寄送来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将《补偿代偿申请表》盖章并按院校性质分送全国或省级资助管理中心。
四、优惠政策
（一）由政府补偿相应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二）服义务兵役期间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军队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
（三）具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的，表现优秀、符合总政治部有关规定的可以直接选拔为军官；
（四）服义务兵役退役后（下同）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考试时，优先录取；
（五）退役后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
（六）退役后可以根据需要参照应届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五、深入开展宣传动员
各系要认真组织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入伍的重要意义、优惠政策、时间安排等传达到每个学生，要把宣传高校毕业生入伍政策纳入就业指导的重要内容。引导大学生树立参军入伍既是青年的崇高追求，又是公民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的观念，进一步坚定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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